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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吉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优秀职教科研成果评奖活动的通知

各职业院校：

为了调动全省广大职教工作者参与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推广优秀职教科研成果，促进职教科研为职教改革与发展服务，吉林省职教学会在成立二十周年之际特举办优秀职教科研成果评奖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公开发表、出版的职教研究论文、著作。各类教材教案、音像制品、教学课件等成果不列入参评范围，已获省级以上（含省级）奖励的成果和非职教研究类成果不能参加评奖。

二、参评程序和要求

1．申报成果应填写《吉林省职教学会优秀职教科研成果评奖申报表》（见附件），并附上该项科研成果复印件（含封面、版权页、中外文目录、正文）一份，合作完成的项目应由主编或第一作者申报。其中《申报表》应有申报人所在单位签署的审核意见。

2．每项申报成果应同时缴纳评审费（论文50元、著作80元）。
3．申报单位将成果筛选后于6月26日——7月6日统一报送吉林省职教学会科研工作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三、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长春市朝阳区湖波路65号,邮编:130022

吉林省职教学会科研工作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联 系 人：朱宝生、王世君

联系电话：0431-85304237、13074331370、13009129668　

电子邮箱：jlzjky@163.com
吉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2年5月14日

- 1 -

